浙江工商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中心
仪器预约流程与规定（试行）
一、仪器预约规定
1.本中心仪器仅接受本院教师以及经过3次以上操作培训且通过操作考试的研究生的预约。
2.中心每学期初时不定期进行三次仪器培训，由实验中心公布。未参加培训3次且未通过仪器操作考试者不得独立使用仪器。
3.仪器预约必须提前5个工作日。仪器被预约情况可在中心网站查询或向仪器管理教师咨询。
4.仪器预约成功后，使用人必须严格遵守预约时间，因故需更改必须提前24小时以上征得仪器管理教师同意。违约3次以上（网上公布）的使用人学期内不得预约中心管辖下所有仪器。
5.使用人必须严格遵守仪器使用说明、注意事项进行操作，遵守实验室安全守则。使用人存在违规操作违反纪律的行为如收到仪器管理教师3次警告者（网上公布）学期内不得预约中心管辖下所有仪器。
6.使用人使用过程必须做好仪器使用登记，如实登记仪器使用情况，不得隐瞒故障，如因隐瞒故障造成影响仪器故障排查工作或仪器维修拖延者经查实后不得预约中心管辖下所有仪器。
7. 其他未尽事项以学校、学院、实验中心规定为准。
二、仪器预约流程
1. 在实验中心网站（http://lcenv.zjgsu.edu.cn:3738/Front/InstrumentList.aspx）上查阅大型仪器预约情况（或咨询仪器管理教师）；
2. 网上预约仪器在线填写预约表后提交，通知仪器管理员审核预约信息；
3. 在线查看审核后预约表，确认无误后导出pdf文件打印三份，由使用人签字、指导教师签字后提交给仪器负责教师，由仪器负责教师提交实验中心统一审定；
4. 实验中心审定后正式生成预约，预约信息（预约的时段、使用人、指导教师）可在前台网页显示。
	浙江工商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中心
仪器设备预约登记表
                               仪器预约单号：                 

	仪器信息

	实验室
	房间号
	仪器名称
	型号规格

	
	
	
	

	使用人信息

	姓名
	专业/班级
	联系电话
	指导教师
	使用经验次数

	
	
	
	
	初次；2次<=次数<5次；大于5次

	任务信息

	种类
	任务名称
	任务来源
	经费卡号

	
	
	
	

	样品信息

	样品名称
	样品来源
	预处理方法
	样品数量

	
	
	
	

	
	
	
	

	
	
	
	

	申请使用配件耗材
	预约时间与时数

	耗材名称
	数量
	费用
	工作时间段
	非工作时间段

	
	
	
	
	

	
	
	
	
	

	
	
	
	
	

	
	
	
	
	

	备注
	

	估算费用
	
	申请人签名：
	
	指导教师签名：
	

	管理教师意见
	
	签名：
	
	日期：
	

	中心意见
	
	签名：
	
	日期：
	


1.此表一式三份，一份实验中心留存，一份仪器负责教师留存，一份签字教师留存。

2.预约流程完成后须按照预约时间执行，如因故无法履行预约必须提前与仪器负责教师联系更新预约。

